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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關於解決LANCEFORD安排爭議之更新 

 
謹此提述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11年1月24日及25日、及2月2日及17
日，以及最近於2011年3月11日發出有關Lanceford 安排爭議及解決的公告（統稱「該等

公告」）。除於本公告另有定義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誠如本公司於2011年1月24日之公告中提述，Lanceford持有31.655%澳娛權益。董事會獲

悉於何博士及其家族成員之間簽訂並且完成和解協定以解決爭議後，該31.655%權益當

中的0.117%及6%權益分別由本公司董事何博士及梁安琪女士擁有，而餘下之25.538%澳

娛權益將由何博士家族成員各自分別及/或實益擁有。 
 
本公司認為Lanceford在澳娛股權的和解協定對本公司並無影響，亦不會對本公司的管理

或策略性方向有所改變。 
 
 承董事會命 

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

執行董事兼行政總裁 
蘇樹輝 

 
香港，2011年3月24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行董事為何鴻燊博士、蘇樹輝博士、吳志誠先生、官樂怡大律師、        
梁安琪女士、岑康權先生及霍震霆先生；非執行董事為拿督鄭裕彤博士；獨立非執行董事
為周德熙先生、藍鴻震先生、石禮謙先生及謝孝衍先生。 


